昆山市扶持现代物流企业发展实施细则
[bookmark: _GoBack]为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《关于推进转型升级创新发展财政扶持若干政策》（昆委〔2015〕28号），进一步优化物流业发展环境，促进现代物流企业快速发展，特制定本细则。
一、鼓励对象
在昆山注册设立并依法经营，从事交通运输、供应链管理、综合物流服务等业务的物流企业。
二、鼓励政策
1．鼓励物流企业加快发展。引导促进物流企业积极拓展市场，加快发展壮大，对发展情况良好，经营规模和经济效益有较大增长的企业，纳入政策支持范围，经评审后，给予一定奖励。
2．鼓励物流企业做大做强。对企业当年度营业收入首超3000万元的，奖励10万元；首超5000万元的，奖励20万元；首超1亿元的，奖励40万元；首超2亿元的，奖励80万元；首超3亿元的，奖励120万元；首超5亿元的，奖励200万元。
以上1、2项政策不同时享受。
3．鼓励物流企业创建品牌。按照国家《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》标准，对当年评为国家AAA、AAAA和AAAAA的物流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20万元、30万元和50万元奖励。对已获奖励的A级企业取得更高级别认证的，采取补差奖励。
4．鼓励物流企业提高营运能力。对物流企业新增专业化运输车辆（厢式车、集装箱车、冷藏车、罐式车、牵引车等）的，按车辆购置费用的5%进行补助。
对符合条件的企业，经评审后，单个企业年度奖励最高不超过200万元。
三、申报材料
1．昆山市鼓励现代物流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；
2．企业营业执照（副本）及运输行业经营许可证复印件；
3．企业连续两个年度缴纳营业税、所得税、增值税等完税凭证复印件和缴税汇总表；
4．上年度企业审计报告和统计局联网直报平台服务业财务状况表；
5．申报创建品牌的，提供获得A级认定的文件和证书；
6．申报鼓励物流企业提高营运能力的，提供车辆行驶证、道路运输证复印件、车辆购置发票复印件。
四、申报和审核程序
1．符合专项资金申报条件的企业，根据专项资金项目申报通知要求，组织所需的申报材料，经各区镇审核推荐，报送到市发改委。
2．市发改委对申请材料进行书面审核，确定资助项目和拟扶持企业名单。市发改委组织经信委、财政局、交通运输局等部门有关负责人及专家设立联合评审组，对拟扶持企业名单进行会审。根据审核意见，将评审合格项目纳入专项资金项目库。
3．市发改委对列入专项资金项目库的项目，提出资金安排初步意见，并送财政局复核。市财政局复核并提出意见后，由市发改委报市政府审批。
4．市政府审批后，由市发改委通过政府网站向社会公示7个工作日。公示后，按有关规定和要求下达资金计划。
五、其它事项
1．申报单位应提供真实完整材料。申报单位无法提供真实完整财务数据或项目有侵犯知识产权行为，取消资助资格。
2．对弄虚作假骗取专项资金或有其他违反规定的，收回资助资金，同时，视情节轻重在一定时期内取消该企业申报专项资金资格。
3．各区镇应认真审核项目申报材料，积极做好辖区内企业申报、资金使用等工作。对因把关不严造成资金使用不符合政策规定的，由该区镇负责追回，无法追回的由市财政直接从该区镇财政中扣除。
4．本细则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。本细则由市发改委负责解释。

